地定级和基准地价更新成果
一、基准地价表
瓦房店市城镇土地基准地价表
                                                             单位：元/平方米
	                          级别
用途
	Ⅰ
	Ⅱ
	Ⅲ
	Ⅳ
	Ⅴ
	Ⅵ

	商服用地
	1490
	1150
	980
	780
	550
	380

	住宅用地
	1080
	900
	750
	600
	500
	400

	工业用地
	470
	420
	370
	320
	270
	230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
	医疗卫生用地
	870
	680
	560
	430
	360
	310

	
	文化设施用地、体育用地
	760
	630
	510
	390
	330
	290

	
	新闻出版用地、教育用地、科研用地、机关团体用地、社会福利用地
	740
	620
	500
	390
	330
	280

	
	公用设施用地
	600
	520
	440
	380
	310
	270

	
	公园与绿地用地
	390
	350
	320
	260
	240
	210

	备注：
1、地价表现形式：商服用地、住宅用地、医疗卫生用地、文化设施用地、体育用地、新闻出版用地、教育用地、科研用地、机关团体用地、社会福利用地、公用设施用地为楼面地价，工业用地、公园与绿地用地为地面地价；
2.依据《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21010-2017)，商服用地范围为一级类商服用地；住宅用地范围为二级类中的城镇住宅用地；工业用地范围为二级类中的工业用地。


二、基准地价设定条件
（一）基准地价期日：2024年1月1日。
（二）土地开发程度：商服用地土地开发程度设定为“六通一平”（宗地外通供水、通排水、通电、通讯、通路、通暖和宗地内场地平整）；住宅用地设定为“七通一平”（宗地外通供水、通排水、通电、通讯、通路、通暖、通燃气和宗地内场地平整）；工业用地设定为“五通一平”（宗地外通供水、通排水、通电、通讯、通路和宗地内场地平整）；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用地①医疗卫生用地；②文化设施用地、体育用地；③新闻出版用地、教育用地、科研用地、机关团体用地、社会福利用地；④公用设施用地；设定为“六通一平”（宗地外通供水、通排水、通电、通讯、通路、通暖和宗地内场地平整），⑤公园与绿地设定为“五通一平”（宗地外通供水、通排水、通电、通讯、通路和宗地内场地平整）。
（三）土地使用年限：按各类用途的法定最高出让年限。商服用地为40年，住宅用地为70年，工业用地为50年，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用地为50年。
（四）平均容积率：商服用地平均容积率为1.5，住宅用地平均容积率为1.5，工业用地平均容积率为1.0，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医疗卫生用地、文化设施用地、体育用地、新闻出版用地、教育用地、科研用地、机关团体用地、社会福利用地、公用设施用地）平均容积率为1.5，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公园与绿地用地）平均容积率为1.0。
（五）基准地价用地类型：根据《城镇土地估价规程》的要求，分别针对商服用地、住宅用地、工业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评估其在各级别土地的平均价格。 

三、容积率修正系数表
住宅用地容积率修正表

	容积率
	楼面地价

修正系数
	容积率
	楼面地价

修正系数
	容积率
	楼面地价

修正系数

	1
	1.25
	2.7
	0.775
	4.4
	0.5731

	1.1
	1.1648
	2.8
	0.7593
	4.5
	0.5648

	1.2
	1.1019
	2.9
	0.7435
	4.6
	0.5565

	1.3
	1.0481
	3
	0.7287
	4.7
	0.5481

	1.4
	1.0148
	3.1
	0.7148
	4.8
	0.5407

	1.5
	1
	3.2
	0.7019
	4.9
	0.5333

	1.6
	0.9824
	3.3
	0.6889
	5
	0.5259

	1.7
	0.963
	3.4
	0.6759
	5.1
	0.5185

	1.8
	0.9426
	3.5
	0.6639
	5.2
	0.512

	1.9
	0.9222
	3.6
	0.6519
	5.3
	0.5046

	2
	0.9019
	3.7
	0.6407
	5.4
	0.4981

	2.1
	0.8824
	3.8
	0.6306
	5.5
	0.4926

	2.2
	0.863
	3.9
	0.6194
	5.6
	0.4861

	2.3
	0.8435
	4
	0.6102
	5.7
	0.4796

	2.4
	0.8259
	4.1
	0.6
	5.8
	0.4741

	2.5
	0.8074
	4.2
	0.5907
	5.9
	0.4685

	2.6
	0.7907
	4.3
	0.5815
	
	


注：楼面价容积率修正系数，当X<1时，取1.25，当X>5.9时，取0.4685。容积率修正系数应用中间值采用内插法确定。

商服用地容积率修正表

	容积率
	楼面地价

修正系数
	容积率
	楼面地价

修正系数
	容积率
	楼面地价

修正系数

	1
	1.1758
	2.7
	0.8181
	4.4
	0.6195

	1.1
	1.1235
	2.8
	0.8034
	4.5
	0.6107

	1.2
	1.0698
	2.9
	0.7893
	4.6
	0.602

	1.3
	1.0342
	3
	0.7752
	4.7
	0.594

	1.4
	1.004
	3.1
	0.7611
	4.8
	0.5859

	1.5
	1
	3.2
	0.7483
	4.9
	0.5785

	1.6
	0.9913
	3.3
	0.7356
	5
	0.5705

	1.7
	0.9792
	3.4
	0.7228
	5.1
	0.5631

	1.8
	0.9644
	3.5
	0.7107
	5.2
	0.5564

	1.9
	0.949
	3.6
	0.6993
	5.3
	0.5497

	2
	0.9329
	3.7
	0.6886
	5.4
	0.543

	2.1
	0.9154
	3.8
	0.6772
	5.5
	0.5362

	2.2
	0.8993
	3.9
	0.6671
	5.6
	0.5295

	2.3
	0.8819
	4
	0.657
	5.7
	0.5235

	2.4
	0.8658
	4.1
	0.647
	5.8
	0.5174

	2.5
	0.8497
	4.2
	0.6376
	5.9
	0.5114

	2.6
	0.8336
	4.3
	0.6282
	
	


注：楼面价容积率修正系数，当X<1时，取1.1758，当X>5.9时，取0.5114。容积率修正系数应用中间值采用内插法确定。

机关团体、新闻出版、教育、科研、医疗卫生、社会福利、

文化设施、体育用地容积率修正表

	容积率
	楼面地价

修正系数
	容积率
	楼面地价

修正系数
	容积率
	楼面地价

修正系数

	1
	1.25
	2.7
	0.775
	4.4
	0.5731

	1.1
	1.1648
	2.8
	0.7593
	4.5
	0.5648

	1.2
	1.1019
	2.9
	0.7435
	4.6
	0.5565

	1.3
	1.0481
	3
	0.7287
	4.7
	0.5481

	1.4
	1.0148
	3.1
	0.7148
	4.8
	0.5407

	1.5
	1
	3.2
	0.7019
	4.9
	0.5333

	1.6
	0.9824
	3.3
	0.6889
	5
	0.5259

	1.7
	0.963
	3.4
	0.6759
	5.1
	0.5185

	1.8
	0.9426
	3.5
	0.6639
	5.2
	0.512

	1.9
	0.9222
	3.6
	0.6519
	5.3
	0.5046

	2
	0.9019
	3.7
	0.6407
	5.4
	0.4981

	2.1
	0.8824
	3.8
	0.6306
	5.5
	0.4926

	2.2
	0.863
	3.9
	0.6194
	5.6
	0.4861

	2.3
	0.8435
	4
	0.6102
	5.7
	0.4796

	2.4
	0.8259
	4.1
	0.6
	5.8
	0.4741

	2.5
	0.8074
	4.2
	0.5907
	5.9
	0.4685

	2.6
	0.7907
	4.3
	0.5815
	
	


注：楼面价容积率修正系数，当X<1时，取1.25，当X>5.9时，取0.4685。容积率修正系数应用中间值采用内插法确定。

公用设施用地、公园与绿地和工业用地不设容积率修正。

四、土地级别范围说明
土地级别范围说明表
	级别
	范围描述

	Ⅰ
	东至：解放街以西，岭上街，姜洼社区居委会以西，公园路以北，瓦小线以北，包含水果新城区域；

南至：瓦小线、南环路、瓦房店实验中学、福益新村、兴华园、瓦房店第七初级中学、陶亮路区域；

西至：九江生态城、小张屯、观山郡、老皮铺社区居民委员会、昌盛华府、北庙、瓦房店第四医院、新启小学、孙屯区域；

北至：河南路以南、回头河以南、回头河桥区域。

	Ⅱ
	东至：高发上东壹号小区东侧，长长线，大连新世纪高级中学东侧，王家屯；

南至：云台村、南外环路、大连北方美术高中、钻石街新建小学、瓦房店市第八高级中学，瑞世路；

西至：长长线、瓦房店市交警大队车管所；

北至：盖亮线东侧，轴贸大厦以北大约600m处 

	Ⅲ
	东至：万宝村、杨树房村，大沙河西岸、孙屯村；

南至：云台村、于家沟以南、饮牛湾村、沿丹交线两侧至丛家屯；

西至：包含吴店村、曲大屯村、张山咀村，沿长长线南侧至太阳沟村，沿双西线两侧至西楼房；

北至：沿盖亮线至八里滚村、东龙线以西，包括三家子村，至涌泉寺南大约300米处。

	Ⅳ
	瓦房店城市原总体原规划区以外的城市用地范围以内所有的土地；

潘大桥以东双西线道路两侧各500米土地；

瓦交线与黑大线交汇处通往瓦房店方向道路两侧各500米土地；

三台工业园区的土地；

复州城镇原规划区的土地；

老虎屯镇原规划区的土地；

太阳街道原规划区及工业园区的土地；

九龙街道原规划区的土地；

瓦窝镇原规划区内的土地；

元台镇原规划区及工业区内的土地

原大连龙门旅游度假区的土地。

	Ⅴ
	三台工业园区以外原规划区以内的土地；

原大连瓦房店市红沿河核电循环经济区的土地；

原大连将军石旅游度假区的土地；

原李官旅游度假区的土地；

原大连龙门旅游度假区以外500米的土地；

复州城镇规划区以外500米土地；

老虎屯镇原规划区以外500米土地；

太阳街道、九龙街道规划区外1公里的土地；

中心城区四级地以外1000米的土地；

红沿河、李官、仙浴湾、谢屯、西杨、驼山、杨家、得利寺、赵屯、万家岭、闫店、泡崖、松树规划区的土地。

	Ⅵ
	定级范围内，除一、二、三、四、五级土地以外的区域。


注：本次定级范围不包含太平湾合作创新区土地，具体级别范围以公布的土地级别图为准。
附件：瓦房店市城镇土地级别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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